
                                             

证券代码：300366          证券简称：创意信息         公告编码：2024-48 

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诉讼基本情况 

2023 年 12月 13 日,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合

同纠纷，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提起对国宁睿能绿

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国宁睿能有限公司诉讼；公司在催收前述合同款项过

程中发现涉嫌违法犯罪行为，于 2024年 1月 19 日向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经

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并于 2024年 2月 20日收到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送达

的《立案告知书》；为保障公司利益，公司于 2024年 1月 11日向法院申请追加

国网四川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华创绿色能源控股（深圳）有限公司、绿色煤

电有限公司为合同纠纷案的被告，于 2024 年 4 月 1 日收到法院出具的《四川省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追加被告通知书》【（2023）川 01民初 1402号】。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

《关于收到<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关于重大诉讼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21）。现将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二、诉讼进展情况 

2024 年 8 月 28 日，公司收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

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3）川 01 民初 1402 号】，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经审查认为，国网川综能公司辩称创意公司在本案提交的 7份《物资

采购合同》《到货验收单》《报价确认书》《采购邀请函》《委托发货函》等材

料上加盖的印章均系伪造，且公安机关已就本案涉嫌的伪造印章、合同诈骗等刑

事犯罪立案受理。 

处于刑事侦查阶段的国网川综能公司被伪造印章案，以及已由公安机关并案

侦查的创意公司、国网川综能公司被合同诈骗案所涉案情，即国网川综能公司印

章是否被伪造，以及犯罪嫌疑人是否利用被伪造的印章与创意公司签订 7份合同



                                             

以实施合同诈骗，将直接影响本民事案件中对于诉争 7份合同是否成立、是否有

效、是否对国网川综能公司等主体具有约束力等关键问题的认定，而原告提起本

案诉讼所依赖的事实完全基于上述 7份涉嫌伪造的合同，故本民事案件所涉事实

与刑事案件事实系同一事实，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

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的规定，本案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四项、《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

定，裁定如下：驳回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诉讼外，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其他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为全力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将在法定期限内就前述《民

事裁定书》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对该诉讼事项涉及的应收款项全额计提坏账，

本次民事裁定不会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产生负面影响。 

3、本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尚未结案，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的

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民事裁定书》【（2023）川 01民初 1402 号】 

特此公告。 

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